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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前言 

  鑑於 H7N9 流感可造成嚴重疾病及高死亡率，且尚無疫苗可供預防，

雖目前無有效性人傳人之明確證據，H7N9 流感確定病例接觸者之追蹤

調查仍是重要的公共衛生介入手段之一。本指引依據世界衛生組織及美

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之 H7N9 流感病例密切接觸者預防性投藥等相關

指引∕建議，就 H7N9 流感確定病例接觸者之定義、調查追蹤及預防性

用藥等處置進行撰寫，提供防疫人員參考。 

2 名詞定義 

2.1 病例：本指引所稱之病例為 H7N9 流感確定病例。 

2.2 可傳染期：H7N9 流感的可傳染期尚無明確實證研究數據，目前比

照季節性流感以個案症狀出現前 1天至症狀緩解後且檢驗證實流感

病毒陰性後為止。 

3 接觸者定義 

  接觸者可區分為密切接觸者與一般接觸者。 

3.1 密切接觸者：於病例之可傳染期間內，曾與病例間隔 2 公尺內大於

15 分鐘接觸，或長時間（如：大於 8 小時）同處一室內空間中的人

士。 

3.2 一般接觸者：未符合密切接觸者定義，但曾與病例有接觸或同處一



室內空間的人士。可能情形包括：短程通勤時同車者、旅遊時與病

例同時間參觀景點之其他遊客、病例用餐店家之其他用餐者或工作

人員等。 

4 接觸者調查 

4.1 掌握病例發病日、出現症狀、目前病情等初步資料。 

4.2 調查病例可傳染期之間的行程，包括家庭、學校、旅遊、工作、就

醫，以及病例當時是否配戴口罩等資訊，再依病例行程匡列出可能

之接觸者。 

4.3 調查重點於就醫流程，首先清查曾就醫之醫療機構（診所、醫院、

必要時可用健保資料協助）。調閱相關病歷，依記載時間模擬病例

於醫療院所中的動向。 

4.4 醫療機構調查順序如下： 

4.4.1 入院方式（自行就醫或 119 緊急醫療系統） 

4.4.2 急診（檢傷、治療床位、留觀床位、空調狀況、隔間情形、

所接受之檢查與治療） 

4.4.3 門診（等候位置、治療床位、空調狀況、所接受之檢查與治

療） 

4.4.4 檢查∕治療室（如抽血、X 光、超音波檢查之運送動線、等

候空間、空調狀況等） 



4.4.5 病房（加護病房、一般病房之位置、空調狀況、隔間情形） 

4.5 醫療機構內接觸者可能身份有，各類醫療人員、實習學生、看護、

清潔人員、其他病例、陪病家屬等。調查時應要求醫療單位依時間

調出相關出勤或病例進出表單比對，以免遺漏。 

4.6 調查醫療機構接觸者時應紀錄其工作性質、接觸病例時間、所配戴

個人防護裝備等資訊，以判斷其感染風險。 

5 接觸者追蹤 

5.1 密切接觸者：應依照「H7N9 流感確定病例密切接觸者處置流程」，

開立「自主健康管理通知書」，追蹤至最後一次與病例接觸後 14天。

追蹤期間如有出現上呼吸道症狀，即符合 H7N9 流感病例定義，應

依據「H7N9 流感個案處置流程」處理。 

5.2 一般接觸者：可用宣導方式請其注意自身健康，如出現症狀應戴上

口罩就醫，或通知當地衛生局∕所協助就醫。 

6 接觸者之預防性用藥原則 

6.1 一般接觸者 

  原則上不需給予預防性流感抗病毒藥物。 

6.2 密切接觸者 

  有關3.1所述之密切接觸者可依病例症狀、病例是否配戴口罩、

病例所接受醫療行為、所配戴防護裝備與免疫狀況等，對其進行風



險分級，並考慮是否給予無症狀之密切接觸者預防性流感抗病毒藥

物。 

6.2.1 高度風險：傳染風險較高，應投與預防性藥物。 

6.2.1.1 同住一家庭內之家人或親友。 

6.2.2 中度風險：傳染風險不明，應考慮投與預防性藥物。 

6.2.2.1 醫療機構內，對病例進行 aerosol producing 醫療行為

（如插管、抽吸、噴霧治療、處理呼吸道分泌物）而

無配戴適當個人防護裝備（N95、護目鏡、隔離衣等）

的醫療人員，以及病例接受 aerosol producing 醫療行為

時，共處同一病室空間內之長時間（如：大於 8 小時）

其他病例及其他工作人員等。 

6.2.2.2 醫療機構內，病例雖未接受 aerosol producing 醫療行為，

但直接或可能直接接觸病例呼吸道分泌物之醫療人員

或接觸者（如：近距離與病例接觸的工作人員、咳嗽

時隔壁病床之病例或家屬、運送病例之緊急救護人員

等）。 

6.2.2.3 非醫療機構內，病例未配戴口罩而有咳嗽等症狀時，

曾與病例間隔 2 公尺內大於 15 分鐘，或長時間（如：

大於八小時）同處一室內空間中的人士（如病例於有



症狀期間密切接觸之同學、同事、導遊、領隊等）。 

6.2.2.4 如罹患流感後，將有較高風險發生併發症之密切接觸

者。如免疫力低下、新生兒及嬰兒、懷孕婦女或剛生

產之產婦，大於 60 歲之高齡者、罹患慢性疾病等。 

6.2.3 低度風險：傳染風險較低，不需常規投與預防性藥物。 

6.2.3.1 醫療機構內，接觸時間較短、未達中度風險之醫療及

工作人員、其他病例與家屬等。 

6.2.3.2 非醫療機構內，病例有配戴口罩時所密切接觸的人

士。 

6.3 以上名冊決定後，各區管制中心應與傳染病防治醫療網各區正/副指

揮官或其授權人員，共同研判是否給予預防性投藥。目前預防性藥

物應先給予瑞樂沙，如有特殊情形（無法配合吸入、有氣喘等慢性

呼吸道疾病等）再考慮給予克流感。 

7 其他注意事項 

7.1 如密切接觸者追蹤期間內出現症狀，即符合 H7N9 流感病例定義，

除依據「H7N9 流感個案處置流程」處理外，應給予流感抗病毒藥

物治療。 

7.2 如密切接觸者在服用預防性用藥 2 天後出現上呼吸道症狀，應考慮

H7N9 病毒出現抗藥性，請採檢送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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